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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114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 

參、 主席：賴主任委員淑惠(廖副主任委員靜芝代)             紀錄：邱鈺芸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一、業務工作報告及主席裁示事項 

(一) 業務工作報告：略。 

(二) 委員建議事項： 

運動局部分： 

1. 請依身權法所範定運動主管事項，增加身障者體育活動及運動專用輔具

之規劃與推動情形，例如，瞭解本市身障的運動人口數、使用運動中心

的身障人數等。（（黃委員慶鑽建議） 

2. 為瞭解身障者使用運動場館情形，建議增加各障礙類別的統計。(王委

員育瑜建議) 

(三) 主席裁示：請運動局針對委員建議進行工作報告調整。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現行條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七款：「經合格醫師證明有

精神病尚未痊癒者，不得為教育人員。」(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

康復之友協會) 

說明： 

一、 實際影響層面 

(一)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身心障礙代理廚工甄選簡章：規

定報考者須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之情事」。(附件五) 

(二)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代理教師甄選簡章：規定報考者須

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各款之情事」。(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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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代理專任運動教練甄選簡章：規定報考

者須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之情事，且惟經查證隱瞞者得予取消

錄取資格、解聘。」(附件七)等於精神疾病患者一律被排除於教育領域之

外。 

二、 教育人員範圍廣泛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2條：包含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運動教練、社教機構專業人員、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此限制影響範圍

極大，不僅教師，凡教育體系相關專業人員皆受波及。 

三、 影響人數眾多 

(一) 根據衛福部（112（年門診統計（台中市）： 

1. 精神病性疾患（F20-F29）：15,166（人 

2. 情緒障礙症（F30-F39）：74,674（人 

3. 焦慮、壓力相關疾患（F40-F48）：177,112（人 

(二)這些民眾在治療穩定後，仍可能因第 31條第七款的存在，喪失教育領域

的就業機會，必須隱藏病史或放棄報考，且此舉與現行「去污名化」政策

方向完全背離。 

辦法： 

一、 法規一致性：《教師法》第 14條原本規定「有精神病未痊癒不得任教」，

但 108 年已修法刪除，參照教師法修正，應統一刪除相關歧視性規定。 

二、 以表現與專業能力作為判斷依據：是否適任教育人員，應透過考核、評鑑

決定，而非以病史為排除理由。 

事涉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意見： 

經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中央單位，全國各級學校進用教育相

關人力時均遵循前述規定，爰本案建議將向中央提出，以為一致性規範。 

委員建議： 

一、 建議參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年 6月 8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20071076A 號函意旨，學校辦理教師甄選、介聘或代理教師甄選時，

務必改善相關報名簡章內容，不得有歧視情形。(吳委員紹貴建議) 

二、 建議重視職場中有精神疾病議題及具身障證明的教師職場權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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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慶鑽) 

決議：請教育局查明委員所提出的函釋公文，並予以改善，若涉及中央所管法

規修法部分，請再向中央提出修法建議。（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由市政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活動，訊息公告之網站應注意需讓身心障

礙者可操作使用。(提案單位：劉金鐘委員) 

說明： 

一、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2-2 條規定，「各級政府及其附屬機關

（構）、學校所建置之網站，應通過第一優先等級以上之無障礙檢測，並

取得認證標章。」 

二、 因此現行各級政府機關所架設之網站均有取得無障礙網頁標章，身心障礙

者於官方網站查看訊息也大多沒有問題。 

三、 惟有時由政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活動，考量活動規模或報名之便利性而另

架設活動網站或是使用目前民間之報名平台，因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並

未規範民間業者需符合無障礙網頁認證，可能導致閱讀或輸入訊息時會有

所阻礙。 

四、 以 11月 27 日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辦、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承辦之「落

實平權，共融幸福–2025 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論壇」為例，雖於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官網公告訊息，但線上報名網址需連結至「BeClass 線上報名平

台」（https://www.beclass.com/rid=30501966902c67fdde6f），而該網站

並未取得無障礙網頁標章。 

辦法：為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平等閱讀由政府機關發布之訊息，除定期維護政府

官方網站無障礙網頁標章之有效性外，請要求委辦單位於公告活動訊息

時，應確保訊息之可讀與可及性。  

https://www.beclass.com/rid=30501966902c67fdde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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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涉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意見 

本案將納入單位委辦或契約事項，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取得資訊的權益，另

函知本府各機關，於辦理活動或契約時，要求單位須使用符合無障礙網頁

認證網頁，以維護身心障礙者取得相關資訊的可及性及可讀性。 

決議：由社會局函文提醒各機關，委託辦理活動及應規範事項，須使用符合無

障礙的報名網頁，以利身障者順利報名參與。 

 

提案二：有關改善市區變電箱設置位置，避免壓縮行人通行空間並排除行走安

全疑慮。(提案單位：陳怡君委員) 

說明： 

一、 變電箱普遍設置於人行道中央、轉角或巷口，導致行人空間遭壓縮目前台

中市多處路段的變電箱位於人行道主要通行軸線，甚至緊貼斑馬線出口、

轉角或坡道起點，導致行人必須繞行至車道，對高齡者、輪椅使用者、視

覺障礙者、推嬰兒車者等族群構成高度風險。 

二、 不符無障礙環境設施最低通行寬度現行通行空間經變電箱阻擋後，常低於

90公分的無障礙人行道法定淨寬；部分地點甚至只剩 40 至 60 公分，輪椅

及助行器無法通過。 

三、 視覺障礙者高度危險變電箱未搭配導盲設施警示，位置突兀，有高度碰撞

風險；轉角阻擋視線亦造成交通安全疑慮。 

四、 複合問題：變電箱、機車停放、道路傾斜許多地點在人行道已狹窄的情況

下又有機車併排，變電箱造成「瓶頸點」，進而迫使行人走到車道，引發

安全事故風險。 

辦法：建請臺中市政府相關權責單位（如經發局、建設局、交通局及中市監理

變電相關公營事業單位）全面檢視現有設置於人行道及巷弄口的變電箱

位置，並依據障礙者通行需求、都市設計規範及無障礙環境標準進行改

善或遷移，使市民行走及輪椅使用者可維持安全、順暢且不受阻礙的通

行環境。 

事涉單位(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意見 

一、 本局已盤點人行道阻礙通行之箱體等固定設施共計 583 處，至 1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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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已完成改善 312 處，本年度持續配合永續提升行人安全計

畫人行道改善工程要求管線單位配合改善。 

二、 本局訂有「臺中市道路設置公共設施審查原則」，依該原則第 4條第 1

項第 2款：「於人行道者，設置後行人通行淨寬至少一點五公尺；若

淨寬不足一點五公尺，且路側設有路邊停車格，得設置於路邊停車格

間，惟不得超出停車格最外緣。」，第 4條第 1項第 5款：「不得設置

於距離人行道無障礙斜坡道及交叉路口五公尺內。」，新設箱體均依

照該原則辦理審查，以維持行人通行空間。 

事涉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意見 

一、 落實「行人優先」交通理念，本府已將「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

畫」列為推動人本交通之核心政策。本計畫係透過系統性評估，整合

本府跨局處資源，從步行環境調查、路口安全設施優化、人行道拓寬

更新及障礙物排除等面向，全面建構安全舒適之步行空間。 

二、 有關提案所提既有變電箱影響行人通行空間一事，係屬前開改善計畫

中「人行道障礙物排除」之重點工作，由本府建設局主辦並與電力公

司共同協商遷移事宜。本府交通局將依據年度改善目標，持續追蹤各

項工程進度並強化落實管考制度，以督促相關單位如期如質達成年度

目標。本府將持續秉持「人本交通」之核心價值，透過跨局處之通力

合作，務實排除通行障礙並優化通行空間，致力為市民打造一座讓每

個人都能安心行走的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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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涉單位(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意見 

道路主管機關如有需求，本局將配合與台電公司協調。 

委員建議 

一、 建議改善豐原火車站前入口人行道，該處無障礙設施未臻完整，設有

路擋，不利於輪椅使用者移動。(黃委員慶鑽) 

二、 建議人行道改善工程會設有便道，輪椅使用者在該處行動時，空間狹

隘，會無法與他人相會，建議設有避車彎或視情況增設臨時斜坡道，

維護身心障礙者在路上移動的安全。(劉委員金鐘) 

三、 建議交通局改善人行道的無障礙停車格，以免受開罰。(劉委員金鐘) 

四、 建議重視每位身障者需求，改善應有具體清楚的期程。(劉委員怡君) 

決議：請建設局對委員所提出的案例進行處理；另為推動本市無障礙生活環境，

本案轉至本市無障礙環境促進小組，對事涉單位執行情形進行追蹤。 

 

提案三（、請改善台中市公車班次不足與不穩定之問題（，以保障身心障礙者的交通

移動權(提案單位：陳怡君委員) 

說明： 

一、 公車班次不穩定造成障礙者出行的極大不便，台中市多條路線存在班距不

固定、延誤時間過長、末班車過早等情況。 

二、 班距過長導致障礙者難以安排生活節奏，許多障礙者必須依賴公車通勤上

班（、就醫（、復健（、日間作業（、參加社區活動（。若班距達 30 至 60 分鐘以上（，

一旦錯過即需等待很久，使日常生活安排受重大影響。 

三、 公車延誤或不穩定（，加重障礙者的焦慮與安全風險（，包括（：需要久站者無法

等待太久（、視障者無法確認公車是否已過站（、輪椅使用者必須在路邊暴露更

久的風險（（大太陽（、高溫（、雨天（、車流）（、認知障礙者因等待過久可能迷路（、

焦躁或放棄搭乘。 

四、 尖峰與離峰差異過大（，許多路線在離峰幾乎無車可搭（，障礙者參與工作（、社

區生活不可能只在尖峰（。離峰時段缺乏班次（，使障礙者被迫依賴家人接送（，

嚴重違背（獨立生活與交通平權原則。 

五、 國際交通無障礙精神強調（「可預測性」、「穩定性」（，不只是車子能不能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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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確定有車來（、知道何時來及不會突然停駛或班距跳動（，台中市目前仍缺

乏明確指標。 

建議（：建請交通局與相關公車業者全面檢視並改善市區公車班次不足（、班距過長（、

不準點（、尖離峰差異過大等問題（，並制定更具包容性（、可預測性與穩定性

的公共運輸班次規劃（，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安全（、可及地使用公車服務（，落

實基本交通移動權。 

事涉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意見 

一、 公車班距不固定、離峰尖峰差異過大及末班車過早問題： 

(一) 本市公車班次係各市區客運業者依據現有駕駛及車輛數（，並按勞動

基準法及公路法等駕駛工時等規定進行安排（，囿於現今整體客運產

業駕駛人力大量流失（，本市 109 年尚有近 1,700 餘名客運駕駛（，114

年僅剩 1,200 餘名，駕駛人力約僅剩 6 成，本局於今(114)年透過

提高合理車公里成本措施（，鼓勵業者調整駕駛薪資加強駕駛人力招

募，惟現經盤點各業者皆尚未補足駕駛人力缺口。 

(二) 為維持民行權益，本局經由調整載客情形不佳之無效班次及動線，

將有限的公車資源合理運用，盡可能滿足各路線基本需求。 

(三) 本局已盤點重要醫療院所（、社福機構或特殊教育場所等（，協調鄰近

公車路線行經，以提供無障礙大眾運輸服務。 

(四) 考量離峰為駕駛唯一可休息時段（，為兼顧駕駛工時及無障礙搭乘需

求（，建議可提供具體搭乘時間及上下車站點（，以利本局協調業者評

估班次調整可行性。 

二、 公車延誤或不穩定，突然停駛或班距跳動： 

(一) 本市已建置自動稽核系統（，監控各業者所營路線是否有按照核定班

次時刻發車（，若有脫漏班情形（，本局皆依本市（「公車免費乘車契約」

相關規定裁罰業者。 

(二) 惟本市公車無專屬路權（，沿途易受當日天候（、路況（、上下車情形等

影響行車時間，藉由本市市區公車動態系統及「台中 Go」App，讓

候車民眾可掌握即時公車班次及動態，減少於站點空等情形。（ 

(三) 另現況仍建議若有特定時段旅運需求（，透過復康巴士及通用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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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預約及直達之無障礙運具更能符合所需。 

三、 視障者及輪椅使用者乘車焦慮： 

(一) 本局已訂定本市（「公車駕駛員服務視障者上下車標準作業程序」及

「無障礙公車駕駛員服務使用輪椅為輔具之乘客下車標準作業原

則」，請各業者要求駕駛落實執行，並列入年度教育訓練。 

(二) 於主要站點候車亭建置無障礙服務燈（，及提供公車預估到站播報系

統，以加強無障礙候車環境。 

(三) 「台中 Go」亦有無障礙版本可供視障者使用。 

(四) 本局每半年邀集本市身障福利團體及公車業者（，召開（「無障礙公車

會議」提供雙方直接溝通平台。 

委員建議 

一、 建議於市公車候車處（，增設身障者候車鈴（，利司機辨識身心障礙者有服

務需求，例如預備斜坡板。(黃委員慶鑽) 

二、 因應公車電動化政策，建議電動公車可調配至無障礙班次較不足的路

段使用。(劉委員金鐘) 

三、 建議依身權法第53條邀請身障團體代表研商提案所建議的可行性（。(王

委員育瑜) 

四、 建議增加愛心卡補助額度，試提升身障者使用無障礙計程車的意願。

(陳委員宣丞) 

決議：請交通局依委員建議事項進行相關研議，本案列管。 

 

提案四（、協助銀行與障礙者服務單位建立合作機制（，改善金錢管理支持時的誤解

與阻礙。(提案單位：陳怡君委員) 

說明： 

一、 障礙者到銀行進行存提款時（，因為無法清楚理解金額與程序需要協助排隊（、

操作 ATM 或填寫表格（，這些支持均屬日常生活中（「自立生活支持」的一環（，

往往需要支持者陪同。 

二、 但銀行端因防詐騙要求（，常懷疑支持者（「掌控」障礙者（，影響服務單位協助

障礙者建立金錢管理能力（，銀行端確實有防詐騙義務（，但缺乏辨識（「合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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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指引。 

辦法： 

一、 建議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協調銀行公會及轄內金融機構，協助建立銀行與身

心障礙服務單位之合作機制（，建置（「合法支持者名冊」供銀行識別（、建立服

務單位與銀行間之溝通窗口或合作識別語（例如合作暗語或核對方式）。 

二、 並研議改善銀行端詢問口語（、態度與流程（，避免誤會支持者為控制或詐騙（，

以提升銀行辨識（「合法支持行為」與（「不當控制」之能力（，以保障障礙者安

全同時不影響合理支持。 

事涉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意見 

（（（（本局持續提供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方案服務（，規劃有個人助理（，視身障者需

求提供必要協助，將研議與銀行建立合作機制與默契。 

委員建議 

一、 建議提升支持者的協助（，使支持者意願繼續為身障者服務（。(陳委員彩

華) 

二、 建議函文銀行建立合作備忘錄（，也提升銀行對身障者需求的認識（。(王

委員育瑜) 

三、 建議提出具體社區支持的方案服務項目，提升支持者的服務意願及身

障者自立生活服務內涵。(黃委員慶鑽) 

決議：請社會局參考委員建議，以機構或單位實務上常合作之銀行或郵局，擬（ 

（（（（（（定合作備忘錄，並研擬適合身障者自立生活的合作模式。 

 

玖、散會：中午 12時 


